
 

附表六 承攬管理 

對製程區或鄰近製程區從事維修、歲修、重大翻修或其他特殊作業之承攬人管

理，包含下列事項： 

一、選擇承攬人時，應考慮其安全衛生管理績效。 

二、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

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 

三、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緊急應變相關規定。 

四、應訂定承攬人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，以管制承攬人及其勞工於製程區之作業。 

五、對承攬人進行定期評核，確認承攬人是否對其所屬勞工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

等，以確保其工作安全。 

六、保存承攬人及其勞工於承攬作業期間所發生之職業災害相關紀錄。 


